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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員額評鑑結論報告 

111.9.8 

壹、 評鑑緣起與目的 

  一、依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第 8 條及中央政府機關員額管

理辦法第 15 條至第 20 條規定，一、二級機關應每兩年

評鑑所屬機關人力之工作狀況及員額總數合理性，以確

保機關整體策略、未來業務發展狀況及員額合理配置目

的之達成，並作為預算員額調整依據。 

  二、為了解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業務運作狀況、單位組

設、員額配置及人力運用情形，本部會同學者專家及相關

機關組成評鑑小組辦理本次員額評鑑作業，俾利後續組

織、業務及員額相關案件之核議。 

貳、 評鑑日期、機關及成員 

一、評鑑日期：111年 2月 25日至 111年 9月 15日。 

二、受評機關：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以下簡稱加工處)。 

三、評鑑小組成員（性別比率：男性 66.67％、女性 33.33％）：  

（一） 召集人：本部常務次長林全能。 

（二） 學者專家：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教授呂

育誠、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教授林淑

馨、台灣經濟研究院院長張建一。 

（三） 相關機關代表：行政院經濟能源農業處科長郭宏道。 

四、工作小組成員：本部主任秘書陳怡鈴、研究發展委員會

前專門委員兼副執行秘書代理執行秘書張美惠、會計處

處長黃鴻文、人事處處長陳榮順。 

叁、評鑑發現 

一、機關人力配置情形及與業務之契合度 

（一）加工處預算員額數與實有人數，相較107年均呈現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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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原因係事務性人力出缺依規定減列員額，所遺

業務並改由承攬人力負責，致承攬人力成長10.08%，

職聘僱人數則無變化  

      加工處110年預算總員額178人，相較107年之190人共

減少12人，變動率為-6.32%；110年實有人力170人，

相較107年之182人共減少12人，變動率為-6.59%。其

中減少之12人，均為事務性人力(含工友、技工及駕

駛)出缺後依規定減列員額，致事務性人力比率由

22.53% 下 降 至 17.06% ， 事 務 性 人 力 變 動 率 為

-24.28%；所遺之事務性工作則改成以業務委外方式

辦理，致勞務承攬人力由129人提高至142人，增加13

人，承攬人數變動率為10.08%。近4年(107年至110

年)職員平均缺額人數8.25人，其中部分職務(例如副

處長1人)係配合組織改造控管中。 

（二）業務單位(不含作業單位)以第二組與第四組實有人數

較少、第一組與第三組實有人數較多；作業單位以清

潔隊實有人數比率最高；輔助單位以秘書室實有人

數，且居所有單位之冠 

      加工處設4組、4作業單位及4輔助單位。其中業務單

位分別為第一組至第四組，各組實有人數最低16人、

最高22人，實有人數比率最低9.4%、最高12.9%，差

異不大，其中以第二組(16人)與第四組(17人)實有人

數較少、第一組(22人)與第三組(21人)因執行該處重

點業務，實有人數較多；作業單位分別為清潔隊、消

防隊、環境保護服務站及從業員工服務中心，各作業

單位實有人數最低8人、最高17人，實有人數比率最

低4.7%、最高10%；輔助單位人數最低4人、最高26

人，實有人數比率最低2.4%、最高15.3%，差異性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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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其中以秘書室實有人數26人(比率達15.3%)，倘

扣除事務性人力6人，實有人數仍達20人(比率達

11.76%)，高於各業務單位及各作業單位實有人數比

率，人力配置似可再予調整。又加工處110年業務單

位(含作業單位)實有人數120人，占機關整體實有人

數比率70.6%；輔助單位實有人數44人，占機關整體

實有人數比率25.9%，整體而言，業務單位與輔助單

位間人力配置尚屬合理。 

（三）業務單位(不含作業單位)以第二組實際辦理業務人數

比率較低，各作業單位之實際辦理業務人數差異性

大，輔助單位以秘書室實際辦理業務人數比率最低 

1. 加工處第二組係辦理土地廠房、建築管理、公共設施

及新設園區等事項，實有人數為正式職員15人與約僱

人力1人共16人，其中實際辦理業務人數為10人，占

該組實有人數62.5%，低於業務單位(不含作業單位，

即第一組至第四組)平均值69.74%。實有人數較其他3

組少，但主管督導人員人數(6人)與各組是類人員人

數(5至6人)相當，爰實有辦理業務人數比率受整體實

有人數影響。 

2. 作業單位因人力組成及組編等因素，差異較大，其中

清潔隊與消防隊除各有2名作業單位職員(按：隊長及

幹事屬分類職位)外，其餘均屬事務性人力，爰實際

辦理業務人數(不包括事務性人力)比率僅占11.8%及

20%，因前開2作業單位所含事務性人力屬超額出缺不

補，爰其業務似應朝委外或去任務化檢討，不宜再增

加辦理業務人數；環境保護服務站及從業員工服務中

心人力因無主管人員，所有人力皆實際辦理業務，致

辦理業務人數比率均高達100%。 



 4 

3. 輔助單位以秘書室實有人數最多，惟實際辦理業務人

數比率為74.1%，為輔助單位裡最低者，係因其實有

人數包含6位事務性人力，若將其扣除，則實際辦理

業務人數比例達95.3%。 

（四）加工處無行政院或本部管制計畫數，110年公文量及

自行執行預算經費總數均較109年略為增加，各組間

執行經費情形以第三組執行經費數最大 

1. 加工處109年及110年均無行政院或本部管制計畫， 

109年至110年公文數變動率為6.7%(109年19,697

件，110年為21,015件)，其中一般公文變動率為

9.3%、人民陳請案變動率為27.7%、人民申請案變動

率為-4.8%。整體而言，加工處110年公文量稍高於109

年。 

2. 以預算經費分析，與109年相較，加工處整體預算總

數(不含人事費)增加15,617千元，成長率為2.1%；其

中自行執行經費增加13,076千元，成長率為2.4%；自

行執行經費比率由109年73.4%微幅調高至110年

73.6%，整體而言，加工處109年與110年之預算經費、

自行執行經費與所占比率，差異不大。 

3. 如以加工處內部單位加以分析，業務單位(不列入作

業單位，即第一組至第四組)預算經費總數為581,697

千元，自行執行經費總數為384,948千元，自行執行

比率為66.18%，其中以第三組預算經費總數(248,091

千元，占整體業務單位42.6%)、自行執行經費總數

(172,922千元，占整體業務單位44.9%)、實際辦理業

務人均執行預算數(16,539千元)及實際辦理業務人

均自行執行經費數(11,528千元)均為四組中最高。 

二、機關人力運用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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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業單位因適用法規、業務性質、執勤與輪班作業型

態等因素影響，相關出勤數據與一般業務單位有明顯

差異，不宜納入業務單位內比較 

      加工處目前尚有4個作業單位(包括清潔隊、消防隊、

環境保護服務站及從業員工服務中心)，其中消防隊

採輪班制(勤一休一)、清潔隊隊員(即評價工)適用勞

動基準法、環境保護站及從業員工服務中心均無強制

休假天數，因此表5有關各單位人力出勤之相關數

據，上開作業單位與一般業務單位明顯有異，不宜納

入比較，避免因計算基礎不同，造成比較時所引用數

據無法顯示業務人力真實樣貌。 

（二）業務單位(不含作業單位)109年以第三組工作負荷較

重，110年各組差異則不明顯。整體而言，除第四組

外，其餘3組勞逸差異情形均較109年有所改善 

1. 以「實際工作天數占應工作天數比率」而言，業務單

位四組(不含作業單位)109年整體平均數為102.3%、

110年整體平均數為102.7%，其中109年第三組平均數

(104.2%)最高，且逾整體平均數，其餘三組平均數均

介於101.0%至101.9%，均未達整體平均數；且第三組

標準差及變異係數均是0.11，均為四組中次高者，顯

示勞逸差異情形較明顯。至110年則以第一組平均數

(104.0%)最高，且逾整體平均數，其餘三組平均數均

介於101.9%至102.6%，均未達整體平均數。另第四組

之標準差及變異係數均較109年略為提高，其餘三組

均較109年低，整體而言，除第四組外，其餘三組之

標準差與變異係數差異均不大(標準差介於0.05至

0.06間、變異係數介於0.04至0.06間)，勞逸差異情

形均較109年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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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已休假天數占強制休假天數比率之平均數」而

言，業務單位四組(不含作業單位)109年整體平均數

為101.6%、110年整體平均數為98.75%，其中109年僅

第三組(91.6%)低於整體平均數，且較其餘三組(介於

104.5%至105.5%)低逾10%，顯示第三組未休假情形最

多。至110年第三組(93.6%)及第二組(96.3%)低於整

體平均數，另外二組分別為第一組(100.1%)及第四組

(105.0%)，顯示業務單位四組中第三組未休假情形仍

最多，惟情況較109年稍有改善。 

3. 結合「實際工作天數占應工作天數比率」及「已休假

天數占強制休假天數比率之平均數」兩指標，109年

業務單位以第三組工作負荷最大（實際工作天數占應

工作天數比率最高、已休假天數占強制休假天數比率

之平均數最低)，但組內及與其他三組間相較，勞逸

差異亦較大（標準差及變異係數均較高，且實際工作

天數占應工作天數比率平均值前10%平均數占四組之

冠、後10%平均數僅較第一組高），至110年雖以第一

組實際工作天數占應工作天數比率最高，惟標準差與

變異係數無明顯差異，且已休假天數占強制休假天數

比率之平均數尚高於第二組及第三組，每天刷到退時

數之平均數與其他三組數據相當，工作負荷差異較不

明顯。 

4. 整體而言，加工處業務單位四組109年以第三組工作

負荷較大，勞逸分配較為不均；110年業務單位四組

工作負荷差異不大，另與109年相較，除第四組外，

其餘三組110年勞逸差異已有改善。 

(三)輔助單位109年實際工作天數占應工作天數比率平均數

以政風室最高、秘書室最低；110年則以人事室與主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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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最高、政風室最低，且人事室、主計室及政風室之標

準差及變異係數均微幅增加，顯示勞逸差異情形較明

顯。另扣除極端值情形，輔助單位110年已休假天數占

強制休假天數比率之平均數較109年低。 

1. 以「實際工作天數占應工作天數比率」而言，輔助單

位109年整體平均數為99.5%、110年整體平均數為

99.2%，其中109年以政風室平均數(102.5%)最高，秘

書室平均數(96.7%)最低；各輔助單位標準差及變異

係數均介於0.02至0.04間，顯示勞逸差異情形不明

顯。110年則以人事室及主計室平均數(均為100.8%)

最高，政風室平均數(96.2%)最低，另人事室、主計

室及政風室3單位之標準差及變異係數均較109年略

為提高，勞逸差異情形較109年明顯。 

2. 以「已休假天數占強制休假天數比率之平均數」而

言，輔助單位109年整體平均數為100.4%、110年整體

平均數提高至105.5%，其中政風室從109年52.1%提高

到110年105.5%，其餘秘書室、人事室及主計室110

年平均數均較109年低，惟考量政風室實有人力僅4

人，如係因人數較少致統計產生偏差，扣除政風室109

年之極端數據，則輔助單位(僅計算秘書室、人事室

及主計室)109年平均值為116.5%，輔助單位110年已

休假天數占強制休假天數比率之平均數反較109年

低。 

3. 另檢視輔助單位加班天數等相關數據，109年輔助單

位申報加班天數之平均數3.3天、110年3.4天(其中均

以主計室申報加班天數之平均數最高【109年6.7天、

110年6.0天】)；每天刷到退時數之平均數均為9.6

小時，顯示輔助單位109年與110年差異不大，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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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助單位間存有些微差異。 

三、機關業務有無去任務化、繼續簡化、數位資訊化或委外

化空間 

（一）加工處110年業務辦理方式以自辦為主（自辦業務項

目數比率高達91.1%），且機關整體辦理業務項目數具

委外或檢討空間者，共216項(達機關整體辦理業務項

目數96.4%)，運用總人數達201人(達機關整體運用總

人數98%)，顯示尚有推動委外化或檢討空間，且可妥

為善用節餘人力 

1. 經檢視綜合性報表2-1（加工處本機關及跨機關110

年業務盤點一覽表Ⅰ），加工處110年整體業務項目數

共224件，其中自辦業務項目數達204件，占機關整體

業務項目數91.1%，另有非自辦業務項目數20件，占

機關整體業務項目數8.9%，顯示加工處業務以自辦方

式為主。自辦業務中，具委外或檢討空間者共196項，

占所有自辦業務項目數96.1%，無委外或檢討空間者

僅占3.9%；非自辦業務，全數具委外或檢討空間。整

體而言，加工處辦理業務項目數具委外或檢討空間者

計216件，占機關整體業務項目數96.4%，運用總人數

達201人，占機關整體運用總人數98%，顯示尚有推動

委外化或檢討空間。 

2. 經檢視表6(各單位業務項目盤點表)，各單位業務可

檢討程度屬1(可完全委外)、2(可部分委外)及5(可去

任務化)之項目所運用人力(扣除承攬人力)共95.5

人，可就上開節餘人力進一步調整運用；另業務單位

(不含作業單位)中，第四組未來業務評估有4業務項

目(包括「非營利幼兒園」0.5人、「員工協助方案」

0.5人、「辦理產業徵才就業媒合」0.3人及「登革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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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楠梓園區登革熱防疫計畫」0.1人)屬「可完全

委外」、且有1業務項目(員工餐廳出租、督導事項)0.2

人屬「可去任務化」，總計第四組「可完全委外」及

「可去任務化」共計5項，占該組整體業務項目數(29

項)之17.2%，如再加計「可部分委外」9項業務(人力

共5人)，合計14項業務，比率達48.3%，建議除可持

續推動上開14業務項目之去任務化及委外化外，尚可

檢討該組未來業務走向並善用上開項目節餘人力計

6.6人，以為因應。茲將加工處各單位業務可委外檢

討程度整理如下表： 
業務可檢

討程度 

 

 

 

單位別 

1(可完全
委外) 

2(可部分
委外) 

3(無委外
空間，但
可數位資
訊化、工
作簡化或
調整辦理
頻率等) 

4(無委外
或檢討空
間) 

5(可去任
務化) 

項目小
計 

可節餘
人力(業
務可檢
討程度
屬1、2
及5之人
力，且非
屬承攬
人力) 

第一組 無 5 10 無 無 15 5.7 

第二組 無 20 7 3 無 30 9.4 

第三組 無 24 4 2 無 30 11 

第四組 4 9 14 1 1 29 6.6 

清潔隊 4 5 無 無 無 9 17 

消防隊 1 4 無 無 無 5 10 

環境保護
服務站 

無 6 無 無 無 6 9 

從業員工
服務中心 

無 7 無 無 無 7 8 

秘書室 2 10 6 1 無 19 12.2 

人事室 1 15 10 無 無 26 3.5 

主計室 無 8 22 無 無 30 2.2 

政風室 無 6 12 1 無 19 0.9 

小計 12 119 85 8 1 225 95.5 

資料來源：加工處111年度員額評鑑自評報告之表6(p43-p86) 
 

3. 承上，作業單位中(含包括清潔隊、消防隊、環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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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服務站及從業員工服務中心)，未來業務評估「可

完全委化」者共5項(分別為清潔隊之「區內環境道路

綠帶清潔」、「區內公共區域水溝清疏」、「資源回收作

業」及「廢棄物清運作業」，及消防隊之「園區廠商

送水」)，其餘業務均屬「可部分委外」者(共計22

項)。建議除可持續推動上開業務項目之委外化外，

尚可藉由未來組織改造及機關名稱改為產業園區管

理局等契機，檢討現行加工處所屬作業單位組織變革

計畫及相關作業單位設置要點。 

（二）加工處110年屬數位資訊化業務者占整體業務項目數

比率57.6%，無數位資訊化業務者占42.4%，多數數位

資訊化業務均已運用中，且以樣態A(即建構雲端政府

服務)為主軸，可持續提高數位資訊化業務項目，並

強化樣態B(運用智慧聯網科技)及C(運用智慧創新)

之業務項目 

1. 經檢視綜合性報表2-2（加工處本機關及跨機關110

年業務盤點一覽表Ⅱ），加工處110年整體業務項目數

共224件，其中自辦業務項目數達204件，自辦業務中

屬數位資訊化業務者共123件，占加工處自辦業務項

目數60.3%，無數位資訊化業務者共81件，占加工處

自辦業務項目數39.7%；非自辦業務項目數20件，非

自辦業務中屬數位資訊化業務者共6件，占加工處非

自辦業務項目數30%，非自辦業務中無數位資訊化業

務者共14件，占加工處非自辦業務項目數70%。整體

而言，加工處屬數位資訊化業務者共129件，占機關

整體業務項目數57.6%，無數位資訊化業務者共95

件，占機關整體業務項目數42.4%，即有將近一半業

務尚未數位化，身為科技產業園區管理機關，且所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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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分布各地，為加強管理機制的標準化，應更積極

推動數位資訊化業務。 

2. 承上，加工處129件數位資訊化業務中，以作業階段

進一步分析，「運用中」者計126項，占整體數位資訊

化業務數97.7%；「規劃中」者計3項，僅占整體數位

資訊化業務數2.3%；以樣態進一步分析，屬樣態C(即

運用智慧創新，例如大數據、人工智慧等)者僅1項，

多數均屬樣態A(即建構雲端政府服務)，考量智慧創

新發展趨勢，加工處仍可提高數位資訊化業務項目，

並強化樣態B及C之業務項目。 

 (三) 加工處110年就低度核心業務進行四化(即去任務

化、委外化、資訊化或工作簡化)已有部分成效，惟

可再就合適業務項目強化辦理四化 

加工處依107年員額評鑑自評報告，就維持原辦理方

式(即未進行四化者)之原18項低度核心業務，於110

年重新檢討，除5項仍繼續維持原辦理方式(按：分別

為第二組計1項【項目7：擬訂工程之工務作業程序及

契約範本事項】、第三組計1項【項目6-區內事業廢品

下腳監毀處理之查驗及核准事項】、第四組計3項【項

目13-員工協助方案、項目14-員工餐廳出租、督導事

項、項目22-輔導園區安全衛生促進會】)外，其餘13

項均持續辦理四化工作，已有部分成效。檢視上開5

項尚未進行四化之低度核心業務，其中第二組及第三

組共2項業務係配合相關法規或上級交辦，須維持相

當人力；第四組3項業務無法四化之理由均為促進員

工福利，須維持人力辦理。審酌促進員工福利仍可嘗

試透過流程簡化、資訊化或委外化等方式辦理，建議

加工處仍可就上開業務強化辦理四化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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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機關業務與組織之契合度 

（一）順應產業轉型趨勢，及園區設置法令已修正園區名

稱，配合更名管理機關名稱與園區名稱一致，完備機

關轉型法制作業 

      以園區產業型態及管理模式而言，加工處園區產業由

早期高勞力密集的加工出口業轉變為當前以半導體

封測、電子、資訊軟體及數位內容等高值化產業；園

區管理模式則由早期高度管制轉型為以顧客為導向

之智慧加值服務。因應當前產業轉型趨勢，原「加工

出口區設置管理條例」業於110年2月3日修正公布為

「科技產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嗣110年12月15日配

合修正「經濟部組織法」第13條及「經濟部產業園區

管理局組織條例」(原名稱為「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

理處組織條例」)有關產業園區管理局之設置依據，

待行政院核定施行日期，未來加工處將更名為經濟部

產業園區管理局，以使管理機關名稱與園區名稱一

致，並修正相關組織法規，完備機關轉型法制作業。 

（二）加工處辦理當前8項重點業務，符合機關法定職掌，

且與本部最新施政目標及政府主力政策方向一致 

      加工處當前8項重點業務，係「開發新區」、「促進投

資」、「智慧創新」、「培育人才」、「商機媒合」、「優化

環境」、「綠色永續」及「樂活職場」，皆為機關法定

職掌。對照本部110年度施政計畫，加工處第2組辦理

「項目9-新園區開發工程」及「項目10-老舊園區更

新」相關業務；第3組負責「項目2-招商引資」、「項

目3-協助園區廠商升級轉型」及「項目5-區內事業申

請投資計畫審查」等業務；第4組負責辦理「項目26-

固定汙染源管理」業務，同為執行本部施政計畫之「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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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創新研發」及「優化投資及產業環境」項目之直接

相關單位，與本部施政目標主力政策方向一致。 

（三）業務單位與作業單位業務項目多與組織法定職掌相契

合，惟部分單位業務似有重疊 

1. 依加工處法定職掌及表六：各單位業務項目盤點表相

互檢視，業務單位第一組至第四組辦理之業務項目多

屬組織法律明定、作用法律明定等事項，少數為單位

自行規劃或首長交辦任務等，基本上業務單位業務項

目均可對應加工處法定職掌事項。 

2. 另加工處設有清潔隊、消防隊、環境保護服務站及從

業員工服務中心等作業單位，其中清潔隊辦理「項目

1-區內環境美綠化維護」及「項目7-廢棄物清運作業」

等業務；消防隊辦理「項目1-建築物消防安全設備

審、勘查」及「項目2-火災預防」等業務；環境保護

服務站辦理「項目1-水污染防治」及「項目3-噪音監

測管理」等業務；從業員工服務中心辦理「項目1-

員工能力培訓課程」及「項目2-區內員工育樂福利活

動」等業務，尚可對應「科技產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

施行細則」第11條所稱「育樂活動」、「生活機能」、「公

共安全福利」及「環境保護」等事項，與組織法定職

掌大致契合。 

3. 惟檢視上開盤點表中，業務單位第四組環保景觀科之

「項目23-土壤及地下水管理」、「項目24-廢棄物管

理」、「項目25-水污染防治」、「項目26-固定污染源管

理」、「項目28-能、資源回收」及「項目29-登革熱防

治」等業務，與作業單位-清潔隊之「項目5-資源回

收作業」、「項目6-公共區域之病媒蚊藥劑噴灑作業」

及「項目7-廢棄物清運作業」等業務，及作業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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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護服務站所列「項目1-水污染防治」及「項目

4-園區環保巡查管理」等業務，似有重疊或相關，其

業務分工尚有檢討或整合之空間。有關上開可檢討或

整合之業務與辦理人數整理如下表，整體辦理人數共

25人，可就業務分工與人力再予調整。 

單位 業務項目 

辦理人數 

職聘僱 
臨時人員、其他

人力、承攬人力 
小計 

第四組 

環保景

觀科 

項目23-土壤及地下水管理：如科

技產業園區土地品質維護管理計

畫 

1 1 2 

項目24-廢棄物管理：如加工出口

區環保許可審查暨異味巡查計畫 
0.5 2 2.5 

項目25-水污染防治：如加工出口

區事業廢水處理設施深度查核暨

園區污水下水道管理計畫 

0.5 0 0.5 

項目26-固定污染源管理：如(1)

加工出口區環保許可審查暨異味

巡查計畫(2) 楠梓園區空氣品質

監測及輔導計畫 

0.9 8 8.9 

項目28-能、資源回收：加工出口

區綠色競爭力整合輔導計畫 
0.5 0 0.5 

項目29-登革熱防治：楠梓園區登

革熱防疫計畫 
0.1 0 0.1 

清潔隊 

項目5-資源回收作業 0 0.5 0.5 

項目6-公共區域之病媒蚊藥劑噴

灑作業 
0 1 1 

項目7-廢棄物清運作業 0 6 6 

環境保

護站 

項目1-水污染防治：如廢污水下

水道管理、園區事業水質申報、

污水下水道使用費收取、水污染

防治費及環保署預鑄式建築物污

水處理設施公文辦理 

2 0 2 

項目4-園區環保巡查管理：環保

異常事件緊急處理、園區定期巡

查作業 

1 0 1 

合計 6.5 18.5 25 

資料來源：加工處111年度員額評鑑自評報告之表6-各單位業務項目盤點表 

五、本機關暨所屬機關（構）近10年（101年至110年）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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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額及缺額率變動分析 

（一）加工處暨所屬機關近10年公務預算員額，職聘僱近乎

無變動，技工、駕駛及工友大幅減列員額，另職聘僱

缺額數多進行對外遴補或提列考試分發 

1. 加工處暨所屬機關近10年公務預算員額，其中職員僅

減少1人(加工處暨所屬101年度職員預算員額數264

人、110年度263人，計減少1人，變動率僅0.4%)、聘

用及約僱均無變動。 

2. 另加工處暨所屬機關因超額駕駛、技工及工友出缺不

補或無法即時移撥致減列員額等因素，合計減列18

人(變動率達-54.5%)，其中加工處共減列10人（含駕

駛6人、技工1人、工友3人）、所屬各分處共減列8人

（含駕駛4人、技工1人、工友3人）。 

3. 整體而言，加工處暨所屬機關職聘僱公務預算員額近

乎無變動，僅駕駛、技工及工友因缺額控管予以減

列。且職聘僱缺額數多進行對外遴補或提列考試分

發。 

（二）加工處暨所屬機關近10年作業基金員額，其中職員預

算員額數配合衛生保健所去任務化之推行，於年度間

呈現波段性變化，並有跨機關員額數挪移之情形；另

技工因超額出缺減列致預算員額大幅減列 

1.加工處暨所屬機關近10年作業基金預算員額，其中加

工處職員員額數呈現波段性變化：101年至105年均為

35人、106年至109年均降為30人、至110年又回復至

35人，經洽加工處了解，106年係配合衛生保健所去

任務化之推行，減列5人並挪至分處、110年則因臺中

分處衛生保健所去任務化，將員額數5人挪至本處(另

有員額數5人移至其他單位及中港分處)；所屬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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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高雄分處、臺中分處及中港分處編列作業基金)

增減互見，其中高雄分處職員預算員額數至110年僅

減少1人、臺中分處至110年陸續減列8人、中港分處

職員預算員額反而增加，由101年的2人成長至110年7

人，成長率高達2.5倍，係因應中港分處環保業務需

求，進而增加該分處預算員額數以調配相關人力。 

2. 另加工處暨所屬機關因技工均屬超額，出缺後減列，

合計減列技工68人(變動率達-57.1%)，其中加工處共

減列技工、駕駛及工友共23人、所屬各分處共減列技

工45人。 

3. 整體而言，加工處暨所屬機關作業基金職員預算員額

數因配合衛生保健所去任務化之推行，於年度間呈現

波段性變化，並有跨機關員額數挪移之情形，另技工

預算員額大幅減列，且職聘僱缺額數因應衛生保健所

組織變革，致缺額控管不補之情形較公務預算職聘僱

缺額情形為多。 

六、機關未來人力需求預估及因應規劃 

(一)加工處近2年(109年至110年)並無行政院核增員額、總

量內自行調整人力等情形，職務出缺時多循提報考試

分發、內陞、平調及外補補實人力，於提報考試分發

之懸缺期間，亦僱用職務代理人因應。  

(二)加工處透過控管部分作業基金人力，作為未來增編所

需，並持續檢視各項業務必要性與效益性，運用工作

簡化、資訊化方式辦理核心業務，針對低度核心、不

涉及公權力之業務執行則委外辦理，暫無請增人力需

求。 

肆、評鑑建議 

一、機關核心業務與人力配置之契合度 



 17 

(一)業務與輔助各單位間仍有人力配置不均情形，宜適時

檢討人力配置之合理性【自行列管事項】 

110年加工處業務單位(含作業單位)實有人數120人，

占機關整體實有人數比率70.6%；輔助單位實有人數44

人，占機關整體實有人數比率25.9%，進一步檢視，業

務單位(不含作業單位)中，第二組實有人數及實際辦

理業務人數為四組中最低者，惟主管及督導人員人數

與其他組相當，人力配置似有調整空間；第三組在「實

際工作天數占應工作天數比率」及「已休假天數占強

制休假天數比率之平均數」兩指標上，顯示工作負荷

最重；輔助單位秘書室扣除事務性人力後，實有人數

20人(占機關整體實有人數比率達11.76%)，其較部分

業務單位人數為多。加工處宜就上述單位人力配置情

形再予檢討，將可節餘人力調整至核心業務單位，透

過訓練輔導等方式，妥適運用人力。 

(二)因應勞務承攬人數逐年增加，請妥為規劃勞務承攬人

力、落實勞務承攬權益保障【自行列管事項】 

加工處110年預算員額數與實有人數，均較107年減少

12人，變動率達-6.59%，原因係事務性人力出缺依規

定減列，所遺業務並改由承攬人力負責，致承攬人力

成長10.08%。預估未來隨著事務性人力持續出缺並減

列，勞務承攬人數將逐年增加，宜就機關勞務承攬業

務成效定期檢討，並落實勞務承攬人員相關勞動權益

保障措施。 

二、機關人力運用 

(一)業務單位(不含作業單位) 勞逸差異情形已有改善，惟

為利人力有效運用，仍應賡續就單位業務及人力配置

滾動調整【自行列管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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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處109年業務單位勞逸差異情形較明顯，並以第三

組與其他三組間之勞逸差異較大，110年各組間工作負

荷差異較不明顯，顯示勞逸不均情形已有改善，惟為

利人力有效運用，仍應賡續就單位業務及人力配置滾

動調整，避免少數組別業務量分配不均。 

(二)預應組改後整併工業局工業區組業務及相關人力，宜

就作業單位人員管理積極研議，以利整併後業務分工

與人員權益保障等事宜【經濟部列管事項】 

加工處設有加工出口區作業基金，於作業單位配置相關

人力配置，未來組織改造後，工業局產業園區開發管理

基金將移入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屆時該局將同時轄

管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及加工出口區作業基金等兩

項基金。惟目前兩項基金之法源依據、人事管理規定等

皆有差異。為利組織整併後順利推動業務，請加工處積

極研議因應方案，就未來兩基金人力之業務分工、適用

規定及人員權益等問題，妥為預應。 

三、業務有無繼續簡化、資訊化或委外化空間 

(一)加工處逾9成業務項目數具委外或檢討空間，宜藉由組

改契機，積極檢討作業單位組織變革計畫及相關作業

單位設置要點，研議將業務委外化之可能，並將節餘

人力改運用於核心業務【自行列管事項】 

加工處整體機關辦理業務項目數具委外或檢討空間者

占機關整體辦理業務項目數逾9成，可節餘人力達95.5

人，顯示業務尚有推動委外化或檢討空間。其中業務

單位第四組「可完全委外」、「可部分委外」及「可去

任務化」共計14項業務，占該組整體業務項目數(29項)

之48.3%，除可持續推動上開14項業務之去任務化及委

外化外，宜進一步檢討該組未來業務走向並善用節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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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以為因應。另該組有3項業務無法四化，理由均

為促進員工福利，須維持人力辦理。審酌促進員工福

利仍應可嘗試透過流程簡化或資訊化等方式辦理，建

議加工處仍可就上開合適業務項目，透過多元方式強

化辦理四化之可能。 

(二)為應未來科技產業園區以智慧營運園區為發展趨勢，

應持續提高數位資訊化業務項目，靈活應用智慧創新

科技，提高樣態B及C運用智慧聯網及智慧創新之業務

項目【經濟部列管事項】 

加工處屬數位資訊化業務者共129件，占機關整體業務

項目數57.6%，無數位資訊化業務計95件，占機關整體

業務項目數42.4%，顯示機關尚有推動數位資訊化業務

之空間。如以樣態而言，加工處129件數位資訊化業務

中，僅1項屬樣態C(即運用智慧創新，例如大數據、人

工智慧等)，其餘均屬樣態A(即建構智慧雲端政府服

務)。考量未來科技產業園區以智慧營運園區為發展趨

勢，強化園區智慧化管理服務至為重要，建議除持續

提高數位資訊化業務項目外，亦應強化樣態B(如監測

水質、土壤及廢棄物污染情形)及樣態C(如建置智能客

服系統)之業務項目。 

四、業務與組織之契合度 

業務單位與作業單位業務項目與組織法定職掌多相契

合，惟部分單位業務似有重疊，宜檢討各單位業務分

工，整併業務性質相近單位，以提升人力資源之運用【自

行列管事項】 

業務單位第四組環保景觀科部分業務，與作業單位-清

潔隊及環境保護服務站部分業務，似有重疊或相關，整

體人力運用達25人。考量上開業務有其共通性，尚有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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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業務分工或整合業務之可能，並可將節餘人力改配置

其他單位，以利人力資源之充分發揮。 

五、其他 

作業單位因適用法規、業務性質、執勤與輪班作業型態

等因素影響，相關出勤數據與一般業務單位有明顯差

異，不宜納入業務單位內比較，而應就作業單位特性檢

討業務性質與人力配置之合理性【自行列管事項】 

加工處目前尚有4個作業單位(包括清潔隊、消防隊、環

境保護服務站及從業員工服務中心)，部分單位適用勞

動基準法或無強制休假天數，致各單位人力出勤數據與

一般業務單位有異，不宜納入業務單位內比較，避免因

管理基礎不同，造成數據比較無法顯示業務人力真實樣

貌。惟仍請加工處應就作業單位特性，並參酌本次員額

評鑑相關數據發現，定期檢討其業務性質及人力配置合

理性。 

 


